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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5项整改任务已整改完成，并通过验收，拟按程序实施销号。根据《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销号办法（2025年修订）》有关要求，现将该项任务整改完成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1月9日至1月22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实名书面向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提出。联系电话：0833-5339301；邮寄地址：峨眉山市兴隆街290号。
 
附件：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5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
                       2026年1月8日



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5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5项整改任务：整改不严不实。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乐山市13个矿山存在生态修复不落实等问题。乐山市上报已于2021年12月底前完成整改。督察发现，金顶顺采矿业黄山石灰石矿在整改验收后，又以排危名义采矿，破坏7.5亩生态修复区。


	整改实施主体
	
峨眉山市委、市政府

	整改目标
	
完成金顶顺采矿业黄山石灰石矿生态破坏区域生态修复。


	整改时限
	
2024年8月

	整改措施
	
1.2024年6月，已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的相关要求开展破坏区域的覆土复绿工作。
2.严格落实矿山“边开采，边修复”要求，强化监管。

	整改主要工作
及成效
	
1.将场地内停放的机具车辆移到安全区域，施工单位用挖机将场地进行整理和平铺，使其具备覆土条件。利用矿山卡车将采区剥离的表土运输到该区域内，利用挖机将堆放的表土进行平整。要求覆土的厚度不小于1米，泥土中的含块率不大于10%，覆土过程中要预留好后期的养护通道。覆土工作完成后，施工方播撒草籽和灌木种子。草籽播撒采用四季青混播草籽，确保四季常绿。草籽和灌木种子播撒完成后，施工方需及时覆盖无纺布，有利于快速生长。后期施工方及时观察生长情况，并根据气候等实际情况及时进行补水、补肥、虫害防治等养护工作。
2.落实了“边开采、边治理”相关措施，截至2025年6月底，四川金顶顺采矿业有限公司黄山石灰石矿山累计投入生态修复资金1645.7万元（全为自筹资金），完成矿山生态修复面积约1150亩，其中：栽种柳沙树、天竺桂、香樟树、枇杷树、枣树、柑子树、马尾松等树木共计约42000棵；播撒刺槐、合欢、决明、木豆等混合灌木种子约7000千克；栽种迎春、蔷薇、葛藤、藤本月季等藤蔓植物共计约25000株；完成播撒四季青混合草籽约766600平方米；复绿区域的平台和边坡植被覆盖率95%以上，建成高山枇杷园一个，矿山公园一个。



